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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駐衛警察甄選考試試題 

准考證號碼: 

科 目：專業科目1(水利法及其施行細則、河川管理辦法、排水管理辦法)  

考試時間：60分鐘 

※注意：  

1.本試題為單選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

分，未作答者不計分，答錯者不倒扣。 

2.本科目共50 題，每題2分，請以2B鉛筆於答案卡畫記作答。 

3.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試題： 

1.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下列何者為非(C) 

(A)人民在其所有土地上取水仍須申請水權。 

(B)水利事業控馭利用之水包括地面水及地下水。 

(C)水力發電不屬於水利事業。 

(D)以上皆正確。 

 

2.下列哪一項不是水利法授權的法規命令(A) 

(A)水災潛勢資料公開辦法。 

(B)地下水管制辦法。 

(C)海堤管理辦法。 

(D)水庫蓄水範圍管理辦法。  

 

3.水庫蓄水範圍內哪些行為是禁止的(D) 

(A)養殖水產物。 

(B)排放不符放流水標準之廢汙水。 

(C)採取土石。 

(D)以上皆是。     

 

4.地下水鑿井業者有下列何種行為，應予停業處分(D) 

(A)不符地下水鑿井業分類資格規定，承辦工程者。 

(B)雇用不合格技術員、技工者 

(C)未依規定申請變更許可營業事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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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喪失營業能力者    

 

5.公告特定河川流域集水區域為逕流分擔實施範圍之理由與依據，何者為  

  非(D) 

(A)因應氣候變遷。 

(B)確保既有防洪設施之功效。 

(C)視淹水潛勢及都市發展之需要而為之。 

(D)確保河川水源水量不枯竭。 

 

6.因應氣候變遷減輕都會區之洪災,下列哪一項是異於傳統防洪之防護方 

式(C) 

(A)增加抽水機排水。 

(B)地下停車場加裝防洪閘門。 

(C)辦理土地開發利用達一定規模致增加逕流者,應提出出流管制計畫。 

(D)實施排水致下游土地所有人發生損害時,應予相當之賠償。   

 

7.為水資源有效及永續利用，中央主管機關得收取耗水費，下列何者為是 

 (A) 

 (A)徵收對象為用水超過一定數量者。 

 (B)其已落實節約用水者一律免收。 

 (C)已繳交水權費者得減免收取。  

 (D)以上皆是。    

 

8.於河川區域內申請使用許可後,有何情形不能逕以廢止其許可(C) 

 (A)轉讓他人使用。 

 (B)許可使用後喪失申請資格。 

 (C)使用人未依規定繳交使用費。 

 (D)以上皆可。 

 

9.為檢查未依法申請水權之違法鑿井，水利機關得為下列相關處置，何者 

為誤(C) 

(A)派員進入私有土地，實施檢查。 

(B)無正當理由妨礙檢查時，得處新台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C)為達檢查目的，無須出示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D)其有必要時，得商請轄區內警察機關協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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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有關免為水權登記者，下列何者為非(A) 

(A)抽取地下水，家用每戶每日取用水量在2立方公尺以下。 

(B)原住民依原住民法第19條規定利用水資源。 

(C)取水口位於平均低潮位以下引用海水者。 

(D)用人力、獸力或其他簡易方式取水。 

 

11.以下敘述何者有誤? (B)  

(A)經濟部為水利法之中央主管機關。           

(B)經濟部水利署為水利法之中央主管機關。  

(C)直轄市政府為水利法之地方主管機關。  

(D)縣(市)政府為水利法之地方主管機關。 

 

12.以下敘述何者有誤?(A)  

(A)低地所有權人得妨阻由高地自然流至之水。           

(B)高地所有權人以人為方法，宣洩洪潦於低地，應擇低地受損害最少之地點及

方法為之，並應予相當補償。 

(C)工廠、礦場廢水或市區污水，應經適當處理後擇地宣洩之，如對水質有不良

影響，足以危害人體，妨害公共或他人利益者，主管機關得限制或禁止之，被

害人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D)實施蓄水或排水，致上下游沿岸土地所有權人發生損害時，由蓄水人或排水

人，予以相當之賠償。 

 

13.關於防汛緊急時，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D)  

(A)主管機關為緊急處置，得就地徵用關於搶護必需之物料、人工、土 地。 

(B)主管機關為緊急處置，得拆毀防礙水流之障礙物。 

(C)主管機關為緊急處置所徵用之物料、人工、土地及拆毀之物，應於事後酌給

相當之補償。 

(D)主管機關為緊急處置所徵用之物料、人工、土地及拆毀之物，因是不可抗力，

事後無須給相當之補償。 

 

14.以下何者為河川區域內應經許可始得為之之行為? (C)  

(A)親水。           

(B)釣魚。  

(C)種植植物。  

(D)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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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以下何者非排水設施範圍內之禁止行為? (A)  

(A)施設、改建、修復或拆除建造物。           

(B)填塞排水路。  

(C)飼養牲畜或其他養殖行為。  

(D)啟閉、移動或毀壞水閘門或其附屬設施。 

 

16.以下何者由水利法之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排水管理辦法管理之? (D)  

(A)農田排水。           

(B)市區排水。 

(C)事業排水。 

(D)區域排水。 

 

17.關於依水利法第78-1條或第78-3條第2項規定申請之使用人，有未依許可內

容或其範圍使用情形發生時，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  

(A)即使廢止其許可對公益有重大危害之虞者，主管機關仍應予以廢止。           

(B)廢止其許可對公益有重大危害之虞者，主管機關得不予廢止。  

(C)主管機關不予廢止時，應限期令使用人改善。 

(D)使用人經限期令改善而不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18.依水利法第92-2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或法

人以外之其他私法組織，意圖營利，於海堤區域內、河川區域內及區域排水設施

範圍內，未經許可採取土石者，得加重其罰鍰最高額至多少元? (C) 

(A)500萬元。           

(B)700萬元。  

(C)1000萬元。  

(D)2000萬元。  

 

19.有關因違反水利法有關對於土地限制使用規定者，依第93-4條規定，下列何

者有誤? (D) 

(A)主管機關得限期令行為人回復原狀、拆除、清除或為適當之處理；屆期不遵

行者，得按次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鍰。       

(B)行為人不明或無法履行義務時，主管機關得令前項違法情事所在之建造物或

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回復原狀、拆除、清除或為適當之處理；屆

期不遵行者，得按次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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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行為人、違法情事所在之建造物或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屆期不

遵行主管機關之命令時，主管機關得代為履行，並命其繳納代履行之費用。  

(D)行為人、違法情事所在之建造物或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屆期不

遵行主管機關之命令時，主管機關只能自行逕為拆除、清除。  

 

20.依水利法93-4條規定，違反水利法對於土地限制使用規定時，倘行為人不明

或無法履行義務時，主管機關得令何者限期回復原狀、拆除、清除或為適當之處

理? 

 (D)  

(A)違法情事所在之建造物或土地之所有人。           

(B)違法情事所在之建造物或土地之管理人。  

(C)違法情事所在之建造物或土地之使用人。 

(D)以上皆可。  

 

21.主管機關或水利機關為執行有關河川、排水、海堤、水利建造物等之管理，

認有違反水利法禁止或限制規定時，得派員進入事業場所、建築物或土地實施檢

查。對於檢查人員於執行檢查職務時，應注意之事項，以下何者有誤? (A)  

(A)經被檢查者要求，始須出示執行職務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B)應主動出示執行職務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C)不得妨礙該場所正常業務之進行。 

(D)對於被檢查者之私人、工商秘密，應予保密。 

 

22.依水利法規定原應裁處罰鍰之行為，於符合以下何種前提下，可依水利法第

95-1條規定，免予處罰? (D)  

(A)屬首度查獲即可。           

(B)屬情節輕微即可。 

(C)只須已依限回復原狀、拆除、清除或適當之處理。 

(D)須屬首度查獲，情節輕微，且已依限回復原狀、拆除、清除或適當之處理。 

 

23.有關依水利法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如屬首度查獲，情節輕微，且已依限回

復原狀、拆除、清除或適當之處理者，依第95-1條可免予處罰之情形，以下敘述

何者有誤? (A)  

(A)違反第54-1條第1項第5款、第63-5條第2項、第78-1條第4款、第78-3條第2項

第4款規定，於水庫蓄水範圍、海堤區域、河川區域及排水設施範圍內之公有土

地上種植喬木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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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違反第54-1條第1項第5款、第63-5條第2項、第78-1條第4款、第78-3條第2項

第4款規定，於水庫蓄水範圍、海堤區域、河川區域及排水設施範圍內之私有土

地上種植草本植物之行為。  

(C)於依治理計畫完成堤防、既有堤防或高水護岸之堤後（不含河防建造物及水

防道路）河川區域內，違反第78條第4款至第6款、第78-1條各款規定，且無影響

堤防或護岸安全之虞。  

(D)於依治理計畫完成排水設施或既有排水設施後之排水設施範圍內（不含排水

設施及水防道路），有違反第78-3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78-3條第2項各款規

定，且無影響排水設施安全之虞。  

 

24.依水利法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如屬首度查獲，情節輕微，且已依限回復原

狀、拆除、清除或適當之處理，其裁罰金額在新臺幣多少時?經主管機關認以不

處罰為適當者，可免予處罰。(C)  

(A)1000元以下。           

(B)2000元以下。 

(C)3000元以下。  

(D)4000元以下。 

25.有關依水利法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如屬首度查獲，未致人於死、重傷或致

生災害，且已依限回復原狀、拆除、清除或適當之處理者，依第95-2條可減輕處

罰之情形，以下敘述何者有誤? (C) 

(A)於海堤區域、河川區域或排水設施範圍內棄置置3立方公尺以下之一般廢土

或廢棄物。但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理業務者不適用。          

(B)未經許可於海堤區域、河川區域或排水設施範圍內採取或堆置15立方公尺以

下之土石。但從事礦業、土石採取業、營建工程業、水泥及其製品製造業、石材

製品製造業等營利事業或其他以營利為目的者不適用。 

(C)於河川區域內建造面積在200百平方公尺以下，雖已經其他機關依其職掌許

可或核准，又未超過權責機關許可或核准之面積，但其土地登記謄本使用分區明

白標示河川區。  

(D)未經許可於河川區域或排水設施範圍內之私有土地上挖掘、埋填或變更原有

形態之使用行為，面積在100平方公尺以下且無影響堤防、護岸、排水設施安全

或妨礙水流之虞。 

 

26.下列哪一項不是河川管理事項(B) 

(A)河川區域之劃定與變更。 

(B)河川流域水權之核准登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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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河川巡防與違法危害河防案件之取締。 

(D)河川使用申請案件之審核許可。 

 

27.水利法第78條之1第七款規定的使用行為，不包括哪一項(B) 

(A)作為臨時大型活動之用地。 

(B)施設橋梁等跨河建造物。 

(C)於水防道路行駛3.5噸以上大貨車。 

(D)採取《採取土石法》規定之少量土石自用。 

 

28.河川區域之許可使用期限，何者為正確(A) 

(A)最長五年。 

(B)申請水權之建造物一律兩年。 

(C)最長三年。 

(D)政府機關之永久建造物最長十年。 

 

29.下列河川區域之哪一區可以許可種植植物(A) 

(A)河口區。 

(B)防洪牆臨水面20公尺以內之區域。 

(C)經河川管理機關核准治理工程之施工區域。 

(D)經公告禁止種植之河川區域。 

 

30.申請圍築魚塭,下列何區域不得許可(D) 

(A)橋梁上下游500公尺範圍內。 

(B)河川區域寬度300公尺以下之河口區。 

(C)堤外之堤防堤腳80公尺範圍內。 

(D)以上區域皆不可。 

 

31.有關河川區域內之運輸路越堤路,下列何者為非(C) 

(A)應經許可始得施設。 

(B)施設完成後應提供其他許可使用人使用。 

(C)前項提供他人使用不得要求共同負擔維護費用。 

(D)以上皆正確。 

 

32.河川區域內禁止那些遊憩活動(C) 

(A)在河川行水區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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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河口區釣魚。 

(C)在河川上游開車溯溪。 

(D)以上皆禁止。 

 

33.河川區域內之許可採取土石，下列何者為誤(D) 

(A)許可採石應於河川治理計畫目標下為之。  

(B)堤防、堤腳、防洪牆80公尺範圍內不得畫為可採區。 

(C)採取土石不得以採砂船採取。 

(D)以上皆正確。 

 

34.下列有關河川管理辦法之敘述，何者有誤? (D)  

(A)是水利法授權訂定。           

(B)是河川管理的法源依據。  

(C)屬於法規命令。  

(D)屬於行政規則。 

 

35.依據河川管理辦法之規範，管理機關對轄區各河川之河防建造物損壞情形及

應予加強或改善之措施、堤防附屬建造物及沿河水閘門、各圳渠閘門等之開閉效

能靈活程度及各該單位人員聯繫協調情形與妨害河川防護或危害河防安全之使

用行為等，應於何時會同有關機關詳實普遍檢查? (A)  

(A)每年一月底前。           

(B)每年二月底前。  

(C)每年四月底前。  

(D)每年五月底前。  

 

36.防汛期間為何? (C)  

(A)每年三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B)每年四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C)每年五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D)每年六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37.以下何者非水利法第78-1條第7款所稱其他與河川管理有關之使用行為? (C) 

(A)土石採取法第3條第1項第1款採取少量土石供自用者。           

(B)許可使用行為所必需之附屬施設或其他使用行為。 

(C)棄置少量廢土或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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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大型活動、救難演習等臨時使用行為。 

 

38.依據河川管理辦法對於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規範，以下何者有誤? (B)  

(A)河川公地同一地點有二人以上申請使用，且書件齊全者，其優先順序為收件

在先者優先。如送達日期相同不能分別先後者，則以抽籤決定之。           

(B)申請種植使用時，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

年滿20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最優先。  

(C)申請土石採取使用者，管理機關應就各該可採區公告受理申請，其申請程序

及優先順序依土石採取法規定辦理。  

(D)管理機關收受使用申請書件後，認為書件不完備或不明晰者，應於十日內逐

項列出，一次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39.申請於河川區域內申請堆置土石時，依照河川管理辦法之規範，以下何者有

誤? (A) 

(A)經許可於河川區域內種植植物後，可依種植需求申請堆置土石。           

(B)如係因施工所需一定期間之暫置，並應於申請該使用行為時同時提出暫置申

請。  

(C)應擬定緊急清離計畫，管理機關依各該河川之地形與洪水可能到達時間審查

核定其堆置位置與堆置量，但不得超過七天之使用量及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

報發布後之二日可清離量。  

(D)許可使用後，始有暫置之必要者，應於申請許可後始得為之。 

 

40.於河川區域內申請許可使用，依河川管理辦法規定應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許可或核准文件者，管理機關得先行核發附停止條件之許可處分，使其得

據以取得該等文件。除有特殊原因並經管理機關同意延長外。其申請人未於幾個

月內取得者，該處分自始不生效力? (B)  

(A)3個月。           

(B)6個月。  

(C)1年。  

(D)2年。 

 

41.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不包括下列哪一項(C) 

(A)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內之土地。 

(B)為區域排水之防洪搶險所施設之通路所在之土地 

(C)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所及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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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區域排水維護管理需要範圍內之土地。 

 

42.區域排水設施不包括起終點間之下列哪項設施(C) 

(A)護岸。 

(B)抽水站。 

(C)排放廢水設施。 

(D)連通之滯洪池。 

 

43.為排除自家工廠廢水,施設排水溝進入區域排水應注意那些事(D) 

(A)申請區域排水機關許可。 

(B)申請橫越之道路機關許可。 

(C)不得排放超過放流水標準之廢汙水。 

(D)以上皆是。   

 

44.區域排水排入河川或海洋時，下列何者為正確(B) 

(A)區域排水排入河川者，其與河川匯流部分因屬河川區域，其通水斷 

面之疏通，應由河川管理機關為之。 

(B)區域排水直接排入海洋者，由區域排水管理機關得逕行辦理其出口 

淤塞事宜。            

(C)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區域排水出海口，核准施設建造物，無須經 

洽區域排水機關同意。 

(D)以上皆正確。    

 

45.有關防汛搶險事項，下列何者為非(A) 

(A)直轄市政府於防汛期間，應輔導鄉(鎮、市、區)公所成立防汛搶險 

隊，並辦理排水設施災害搶修。 

(B)鄉(鎮、市、區)公所於防汛期間，應派員宣導民眾協助巡查排水設 

施。 

(C)直轄市政府應於每年防汛前，預洽支援之廠商配合調度。 

(D)以上皆正確。 

     

46.有關各類排水類別之變更規定，以下何者有誤? (C) 

(A)應由該排水變更前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商同意後，始得為之。           

(B)變更涉及區域排水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變更之。 

(C)變更涉及區域排水時，只要前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商同意後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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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排水類別之變更，涉及區域排水或二直轄市或縣（市）以上者，得報由中央

主管機關邀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商之。 

 

47.依據排水管理辦法之規範，排水管理指以下哪些項目? (D)  

(A)區域排水集水區域、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之劃定及變更。           

(B)區域排水設施範圍申請使用案件之許可、廢止及撤銷。  

(C)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之巡防與違法案件之取締及處分。 

(D)以上皆是。 

 

48.依據排水管理辦法之規範，以下有關排水管理之權責，何者有誤? (A)  

(A)區域排水排入河川者，其出口與河川匯流銜接之部分屬河川區域者，其既有

排水路通水斷面之疏通或其他維護事宜，由河川管理機關辦理。           

(B)區域排水直接排入海洋者，其出口如有淤、塞等影響排洪情事，由區域排水

管理機關辦理疏濬及其他管理事項。  

(C)區域排水管理機關為清除位於海堤區域之排水出口淤積或辦理其他維護管

理事宜，於報海堤區域管理機關備查後辦理，並得洽商海堤管理機關協助。  

(D)區域排水排入河川者，其出口與河川匯流銜接之部分屬河川區域者，其既有

排水路通水斷面之疏通或其他維護事宜，由該區域排水管理機關報河川管理機

關備查後辦理，並得洽商河川管理機關協助辦理之。 

 

49.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內之使用行為如為防止危害公共安全緊急需要者，得先行

為之，但應於幾日內補辦申請許可? (D)  

(A)7日。           

(B)10日。  

(C)14日。  

(D)30日。 

 

50.行為人於未經公告區域排水設施範圍，有違反水利法規定之行為者時，以下

管理機關之作為，何者錯誤? (A)  

(A)既然未經公告區域排水設施範圍，管理機關無須任何作為。   

(B)管理機關應先行限期命行為人改善、整復或回復原狀。 

(C)行為人經限期命改善、整復或回復原狀，逾期仍未為者，得依水利法處罰之。  

(D)未經公告區域排水設施範圍由管理機關依既有排水設施崁邊臨陸面邊緣、治

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區域排水實際水路所及、土地編定使用與權屬或其他相關資

料認定之。 


